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瑞纳

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瑞纳智能”）持

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瑞纳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023 号），公司获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8,42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5.6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25,257,200.00元，

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08,061,210.8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7,195,989.13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后，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230Z0253

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了专户管理。 

（二）募投项目历史调整情况 

1、202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受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研发中心项目的整体进度放缓，公司基



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保持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

总额和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同意将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3 年 12 月。本次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

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和实施主体。 

2、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建设内容、

投资金额及延期的议案》。为了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需

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通过不断创新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

为了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在保持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投资金额并将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相应调整为 2024 年 6 月。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已

投入金额 

  投资进

度 

智能供热设备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24,500.00 24,500.00 11,803.49 48.18%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

项目 
6,400.00 6,400.00 555.91 8.69% 

补充营运资金 9,000.00 9,000.00 9,133.11 101.48%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9,900.00 39,900.00 21,492.51 53.87%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15,000.00 15,000.00 100.00% 

尚未指定用途 51,819.60 36,819.60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51,819.60 51,819.60 15,000.00 - 

合   计 91,719.60 91,719.60 36,492.51 39.79% 

注：“补充营运资金”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9,000.00 万元，截止日累计投入金额为

9,133.11万元，多出的 133.11万元系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益。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 

具体延期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2024 年 6 月 2024 年 12 月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为了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新

技术、新模式，通过不断创新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为了保障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果，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份对“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进行调整，

保留一部分原计划实验室，同时新增一部分源端类产品的研发实验室，包括阀门

性能实验室、水源热泵实验室、空气源热泵低温环境实验室、离心压缩机实验室、

线性压缩机实验室、噪音实验室。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新增实验室的建设标准较高，建设周期长，验收也

较为严格，故无法按时完成，基于审慎性原则，决定将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

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经过审慎研究作出

的决定，是为了更好的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质量，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符合

公司长期发展规划。本次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

总额及投资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延期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

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需要。 

五、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相关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

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研发检测中心建设



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1、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未来客户在在选择供应商时会越来越关注其综合实力和面向未来的科技能

力，行业内优胜劣汰的速度不断加快。 

为了顺应行业发展需要，让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本

次募投项目将在保持公司原有产品技术解决方案竞争力的同时，加大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的研发资金投入，持续进行技术储备以适应行业的技术发展，保持

在行业内的技术优势地位。 

2、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雄厚的研发实力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研发及转化应用，公司目前在供热智能硬件产品、智慧热

网软件平台等方面的研究，已形成了部分研发成果。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已经取得授权专利 346 项，其中发明专利 7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0 项、外观

设计专利 65 项，并拥有软件著作权 163 项。此外，公司建有合肥市市级工业设

计中心、合肥市热量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实践基地等技术平台。公司研发

中心等内部机构经过多年发展，在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上对技术资源进行整合、

规划、统一协调和规范管理，实现了技术研发的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标准

化的运作管理机制。公司雄厚的研发实力可保持生产技术先进性的优势，为项目

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2）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项目提供持续性人才供给 

根据行业技术、人才资本密集的特点，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高度重

视人才队伍的建设，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形成了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针对本次募投项目，公司将继续创造条件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和提升，根

据公司发展战略的需求，引进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司，从而为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3、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综上分析，公司认为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和实际，仍具备投

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经审慎研究论证，公司将在部分调整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

基础上继续实施上述募投项目。 



五、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基

于审慎性原则，同意将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

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维

护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

规定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

产生任何不利影响。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的内

容和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瑞纳智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徐祖飞               葛剑锋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